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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公布淄博市市本级第一批证明事项

免提交清单的通知
淄政办字〔2021〕34号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

市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

全面推进我市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，在梳理精简各类证明材

料的基础上，形成了《淄博市市本级第一批证明事项免提交

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予以公布，

并就相关实施工作通知如下。　

一、多渠道实现证明免提交，确保改革实效

（一）对《清单》中明确为直接取消的证明材料，自发

布之日起不再收取，其他证明材料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

现免提交，有关办事部门单位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。各区县

在落实好《清单》的基础上，要在 4 月 20 日前发布区县级

第一批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，自 5月 1日起实现免提交。各

级、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《淄博市证明事项核验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《淄博市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《淄博市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投诉举报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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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》《淄博市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责任追究和容错

免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就推行证明事项免提交，

做好相关工作的衔接和落实。

（二）对《清单》中采取“告知承诺”“数据共享”“部

门核验”方式免提交证明材料的事项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配

合市大数据局加快推进“无证明城市应用系统”开发和应用，

确保实现数据共享、部门核验功能，实现告知承诺网上办理、

数据留痕。同时，进一步梳理证明、证照数据共享清单，规

范数据标准并加快数据归集，努力实现“应享尽享”。

（三）对《清单》中采取“告知承诺”方式免提交证明

材料的事项，有关办事部门单位应当编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

书格式文本提供申请人使用，告知申请人承诺的内容、标准

以及违反承诺的责任等，并联合监管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（四）对《清单》中采取“部门核验”方式获取证明信

息的事项，证明需求单位与出具单位建立协查核验反馈工作

机制，逐项编制协查函、反馈函模板，明确协查方式、协查

流程、协查时限，建立明晰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操作流程，

并分别确定联络员和代办员，证明出具单位要在规定的时限

内反馈协查结果，提高协查核验效率。在“无证明城市应用

系统”尚未完全运行前，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事项外，

各有关部门单位可采取协同办公系统、传真等多种方式实现

信息交换，畅通工作运行的各个具体环节，提高工作效率，

确保工作不断档、不脱节。

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，严禁将共享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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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信息用于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活动。

二、做好工作有序衔接，确保改革落地

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持续深化“减证便民”改革，

着力抓好工作衔接，保证平稳过渡，避免出现管理和服务真

空。证明事项取消和调整办理方式后，各办事部门单位应当

及时修订完善工作规程、办事指南及山东政务服务网等相关

网站公示信息，并在办事服务窗口予以公示公告。申请人能

够提供也愿意提供的，办事部门单位不得拒绝。对我市市民

在市外办事，需我市相关部门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，相关部

门单位在职能职责范围内应当予以出具。对有关证明材料应

当由市外机构或者组织出具，我市相关部门单位不能通过信

息共享和网络核验的，证明材料由申请人提供。 

三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确保改革实效

（一）各办事部门单位要认真梳理工作环节中存在的问

题，建立证明事项免提交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，制定防控

措施防范审批风险。要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制度，加强跨部

门联动响应。对监管中发现申请人承诺不实的，由相关部门

依法作出处理。申请人因承诺不实而造成的损失由申请人自

行承担，同时对办事部门和经办人员不作负面评价、不追究

相关责任。对涉嫌诈骗等违法犯罪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第三

人合法权益的，依法移送有关机关查处。

（二）市建设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对

各区县、各部门单位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工作开展和落实情

况进行专项督查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要设立“无证明城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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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服务专窗，专门受理群众关于证明事项的投诉和举报，

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处理，对发布的免提交证明事项

落实不力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将严肃追究责任，在执行

和落实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及时向市建设

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告。

附件：淄博市市本级第一批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